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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缓交社保的困难行业扩大到22个
据悉，缓缴费实施范围包括：实施缓缴政策的困难行业，从餐饮、零售、

旅游、民航、公路水路铁路运输等5个行业，扩大到汽车制造业、医药制造业

等22个行业。

受疫情影响生产经营出现暂时困难、处于亏损的中小微企业（含以单

位方式参保的个体工商户）（以下简称“困难中小微企业”）。参加企业职工

基本养老保险的事业单位及社会团体、基金会、社会服务机构、律师事务所、

会计师事务所等社会组织，参照困难中小微企业执行。这些企业可自愿申

请选择缓缴一项或多项社会保险费中的单位缴费部分。

企业申请缓缴期限不超过1年
困难行业所属困难企业，养老保险费缓缴实施期限到2022年底；失业

保险、工伤保险费缓缴实施期限到2023年6月底，企业申请缓缴期限不超

过1年。原5个困难行业缓缴养老保险费期限相应延长至2022年底。

困难中小微企业缓缴三项社会保险费实施期限到2022年底。

上述企业可自申请之月起自主确定缓缴期限，缓缴期间免收滞纳金。

将困难企业纳入省级缓缴企业“白名单”
困难行业所属企业和中小微企业认定。困难行业企业，以企业参保登

记时自行申报的行业类型或在统计、市场监管等部门登记的行业类型为依

据；中小微企业，以统计部门提供的信息为依据。

企业现有信息无法满足行业类型划分或中小微企业分类需要的，可以

实行告知承诺制，由企业出具书面承诺。对划分有异议的，可以提出一次变

更申请，变更后在缓缴期限内原则上不再调整。

困难企业认定。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会同省税务局、省统计局等部

门，根据缴纳企业所得税、用工量、用电量等指标，通过大数据比对确认企业

经营状况，将困难企业纳入省级缓缴企业“白名单”。各市人力资源社会保

障部门会同相关部门合理确定困难企业认定标准，并建立市级缓缴企业“白

名单”，经市人民政府同意后报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省税务局备案。

不得因缓缴社会保险费影响职工个人权益
企业原则上应于缓缴结束次月至2023年6月底前一次性或分批补齐

缓缴的养老保险费，应于缓缴期满后的一个月内补齐缓缴的失业保险、工伤

保险费。

申请缓缴社会保险费的企业，要依法履行代扣代缴职工个人缴费义

务。不得因缓缴社会保险费，影响职工个人权益。缓缴期限内，职工申领养

老保险待遇、办理关系转移等业务的，企业应为其补齐缓缴的养老保险费。

缓缴的企业出现注销等情形的，应在注销前缴纳缓缴的费款。

将大型企业稳岗返还比例由30%提至50%
此外，安徽将加大稳岗返还支持力度，将大型企业稳岗返还比例由

30%提至50%；已按30%比例享受稳岗返还资金的，各地应按新标准补发差

额，不需企业再次申请。拓宽一次性留工培训补助受益范围，2022年因疫

情防控实施静态管理7日以上的县（市、区），应将大型企业纳入留工培训补

助发放范围。上述两项政策实施条件和期限与《关于落实援企稳岗有关政

策的通知》（皖人社秘〔2022〕112号）一致。企业新招用应届高校毕业生，签

订劳动合同并参加失业保险的，按每人1000元的标准发放一次性扩岗补

助，所需资金由失业保险基金列支，与一次性吸纳就业补贴政策不重复享

受，实施期限截至2022年底。

日前，经安徽省政府同意，安徽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发改委、财政厅、

税务局联合印发《关于扩大阶段性缓缴社会保险费政策实施范围有关问题的

通知》（以下简称《通知》），扩大安徽省缓缴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费、失业保

险费、工伤保险费政策实施范围、延长缓缴期限，充分释放政策效应，让市场

主体尽快享受政策红利，助力经济合理增长，稳住经济大盘。 ■ 记者 祝亮

实施缓缴政策的22个困难行业名单
餐饮业，零售业，旅游业，民航业，公路水路铁路运输业，农副食品加工

业，纺织业，纺织服装、服饰业，造纸和纸制品业，印刷和记录媒介复制业，医

药制造业，化学纤维制造业，橡胶和塑料制品业，通用设备制造业，汽车制造

业，铁路船舶航空航天和其他运输设备制造业，仪器仪表制造业，社会工作，

广播、电视、电影和录音制作业，文化艺术业，体育，娱乐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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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5个行业到22个行业！

安徽发文扩大缓交社保费政策范围

在合肥购新能源车最高可领3000元电费补贴

星报讯（记者 张贤良） 6 月 15

日，记者从合肥市经信局了解到，为加

快推进新能源汽车推广应用，扩大新

能源汽车消费，合肥已开展个人购置

新能源汽车电费补贴申报工作，满足

条件的新能源纯电动乘用车个人用

户，最高可享受“3000元电费补贴”或

“合肥充电”4000元充电费用储值券。

个人用户购买新能源汽车符合

一定条件时可以进行申报。首先，购

车时间、地点、发票需符合相关要求。

其中，个人电费补贴申报要求为2020

年 5月 9日至2022年 6月 30日在合

肥市（含四县一市）范围内注册登记

新能源纯电动乘用车的个人用户；新

购车辆注册登记时间依据行驶证注册

日期，购车发票开票地址必须为合肥

市，前期已兑现过的车辆此次不再重

复申报。

其次，此次政策对申请补贴的车

型有要求。车型需纳入工信部《新能

源汽车推广应用推荐车型目录》，产品

技术参数需符合国家新能源汽车推广

应用财政补贴政策要求，即纯电动乘

用车工况续航（NEDC 或 CLTC）≥

300Km，且购置车辆发票价格（含税

价）不超过30万元（换电车型不受此

价格限制）。

记者了解到，依据蓝天保卫战政

策、稳发展政策条款，补贴标准和补贴

方式如下：对在 2020 年 5 月 9 日至

2022年3月31日期间，新购买并注册

登记（以行驶证注册登记日期为准）满

足条件的新能源纯电动乘用车个人用

户，可享受“2000元电费补贴”或“合

肥充电”2800元充电费用储值券；对

在2022年4月1日至2022年 6月30

日期间，新购买并注册登记（以行驶证

注册登记日期为准）满足条件的新能

源纯电动乘用车个人用户，可享受

“3000 元电费补贴”或“合肥充电”

4000元充电费用储值券。

即日起，符合条件的车主可通过

合肥市经济和信息化局官网、合肥市

商务局官网发布的《关于开展个人购

置新能源汽车电费补贴政策申报的通

知》提供的申报二维码，使用微信扫描

进入申报页面。

星报讯（王嫣然李海波记者沈娟

娟） 6月 14日，《包河区进一步稳经

济促消费若干举措》（以下简称“政

策”）出台，围绕新能源汽车购置补

贴、发放消费券等，下起“红包雨”。

其中，“撒钱”力度最大的汽车消费领

域，补贴总额达1300万元。据悉，政

策自 6月 15日执行，有效期至 2022

年12月31日。在区内限额以上汽车

流通企业购买新能源汽车，车价在10

万元以下、10万元（含）至15万元、15

万元（含）至20万元、20万元（含）以

上的，将分别给予 2000元/辆、3000

元/辆、4000 元/辆、6000 元/辆一次

性购车补贴。市区两级相关政策可

叠加享受，最高补贴达8000元/辆。

合肥包河区购新能源车最高每辆补贴8000元

星报讯（记者 祝亮） 记者从合肥海

关获悉，今年5月，我省进出口值647.2亿

元，同比增长13.8%，环比增长8.1%，单月

进出口值创今年以来新高。其中，出口

384.6 亿元，同比增长 16.6%，环比增长

15.5%；进口262.6亿元，同比增长9.9%。

今年前 5 个月，我省进出口总值

2980.9 亿元，比去年同期（下同）增长

12.3%。其中，出口 1742.5 亿元，增长

16.3%；进口1238.4亿元，增长7%。从增

速上看，进出口、出口、进口分别较全国高

4个、4.9个、2.3个百分点。

5月份安徽进出口值创今年以来新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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